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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集装箱拖挂车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智能集装箱拖挂车（以下简称“拖挂车”）的产品分类、组成、技术要求、试验方

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额定载重量不大于65t、不同动力方式的港口半挂式智能集装箱拖挂车，应用于铁路

运输集散中心、陆路运输集散中心、内部园区等作业场景的半挂式智能集装箱拖挂车可参考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T 1413 系列1集装箱 分类、尺寸和额定质量

GB 1589 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GB/T 3730.1 汽车和挂车类型的术语和定义

GB 4785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

GB/T 13306 标牌

GB/T 15052 起重机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符号 总则

GB/T 17619 机动车电子电器组件的电磁辐射抗扰性限值和测量方法

GB/T 21437.2 道路车辆 电气/电子部件对传导和耦合引起的电骚扰试验方法 第2部分：沿电源线

的电瞬态传导发射和抗扰性

GB/T 22239—2019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23336 半挂车通用技术条件

GB/T 29481 电气安全标志

GB 34660 道路车辆 电磁兼容性要求和试验方法

GB/T 40429—2021 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

JT/T 880 港口牵引车

JTS/T 199 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建设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GB/T 3730.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智能集装箱拖挂车 intelligent container trailer

配置具有智能行驶、智能避障、智能响应作业指令等功能的智能控制系统，能够对接车队管理系

统，主要用于搬运标准集装箱或特定型号集装箱的半挂式拖挂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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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智能控制系统 intelligent control system

用于接收车队管理系统下达的作业任务和路径信息，并根据环境感知数据，控制拖挂车的驱动、

转向、制动等系统，并监控诊断自身运行状态，上报车队管理系统的控制系统。

3.3

车队管理系统 fleet management system

用于对接码头操作系统，接收码头操作系统作业任务，规划行驶路径，向拖挂车发送任务指令和

路径信息，并能够与港区其他相关作业系统进行信息化交互的系统。

3.4

遥控装置 remote control device

具备无线通讯功能、能够对拖挂车控制、状态查看、紧急停止以及其他应急或维护调试手动操作

的装置。

4 产品分类和组成

4.1 分类

4.1.1 按照有无驾驶室，拖挂车可分为：

a）有驾驶室、可人机切换的拖挂车；

b）无驾驶室的拖挂车。

4.1.2 按照动力方式，拖挂车可分为：

a）采用内燃机动力（含燃油和 LNG）的拖挂车；

b）采用蓄电池动力的拖挂车；

c）采用氢燃料电池动力的拖挂车；

d）采用混合动力的拖挂车。

4.2 组成

拖挂车应由集装箱牵引车、集装箱半挂车、智能控制系统和通信系统组成，组成示意见图 1。

标引序号说明：

1——集装箱半挂车； 3——集装箱牵引车；

2——智能控制系统； 4——通信系统。

图1 拖挂车组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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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要求

5.1 工作环境

工作环境条件应满足下列要求：

a）环境温度为-25℃～+45℃；

b）场地工作风速不大于 20m/s，非工作风速不大于 55m/s，或按技术规格书的要求；

c）最大相对湿度不大于 95%，可有凝露、盐雾；

d）能见度不小于 200m；

e）地面标识清晰可见；

f）最大积水深度不超过 100mm；

g）设有电子围栏的特定区域。

5.2 基本要求

5.2.1 拖挂车应能载运符合 GB/T 1413规定的 20ft、40ft和 45ft的集装箱，集装箱满载重量不应大于

65t。
5.2.2 拖挂车的自动化水平不应低于 GB/T 40429—2021规定的 4级驾驶自动化等级。

5.2.3 拖挂车应满足港口作业区域的全天候作业条件，不受无线通讯、天气、光照等因素影响。

5.2.4 集装箱牵引车应具有至少四路摄像头，避免盲区，便于中心调度人员实时掌握车况、路况和作

业情况。

5.2.5 应配备本地控制箱，提供人机交互界面，便于进行信息检查和维护。

5.2.6 拖挂车最高行驶速度不应大于 35km/h。
5.2.7 在满载且最高行驶速度下，拖挂车设定的安全间隔距离应大于紧急制动距离的 1.5倍。

5.2.8 拖挂车应具备应对团雾、浓雾等恶劣环境的自保护停车功能。

5.3 功能要求

5.3.1 拖挂车应能有效识别限速标志，车速不应高于限速标志所示速度。

5.3.2 拖挂车对车道线的有效识别应满足下列要求：

a）始终保持方向控制，不偏离正确行驶方向；

b）车轮不碰轧车道边线内侧；

c）平顺地驶入弯道，无明显晃动。

5.3.3 拖挂车对驶入车辆行驶状态的有效识别应满足下列要求：

a）根据前方车辆切入的距离和速度，自适应调整自身车速；

b）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

c）在前方车辆切入后能稳定跟随前方车辆行驶。

5.3.4 拖挂车应能有效识别对向车辆的借道行驶。

5.3.5 拖挂车应能有效识别障碍物，并能在车道范围内有效避让。

5.3.6 拖挂车应能有效识别行人，自动启停，启动时间不应超过 5s。
5.3.7 拖挂车应具备路边停车功能，应满足下列要求：

a）自动开启右侧转向灯，变道并停于合适区域内；

b）一次性完成停车，不出现倒车等动作；

c）停车后车身基本平行于右侧车道，且车身与车道右侧边缘线距离不大于 500mm；

d）停车后正确开启危险警告信号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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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 拖挂车应具备超车行驶功能，应满足下列要求：

a）在超车过程中不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不影响其他车辆正常行驶；

b）完成超车动作返回本车道后，保持在车道内行驶；

c）在超车过程中，开启正确转向灯。

5.3.9 拖挂车应具备换道行驶功能，应满足下列要求：

a）准备换道时正确开启转向灯，在转向灯开启至少 3s后开始换道；

b）从开始换道至完成换道动作的时间不大于 5s。
5.3.10 拖挂车应具备交叉路口通行功能，应满足下列要求：

a）遵守右方来车先行的交通规则，直行通过交叉路口；

b）开启正确转向灯，遵守直行和左转优先的交通规则，右转通过交叉路口；

c）开启正确转向灯，遵守直行优先的交通规则，左转通过交叉路口。

5.3.11 拖挂车应具备自动紧急制动功能，应满足下列要求：

a）当前方有静止的其他车辆时，作出合理的响应，保持安全距离；

b）当前方其他车辆制动时，作出合理的响应，保持安全距离；

c）当前方有人员横穿车道时，作出合理的响应，保持安全距离。

5.3.12 拖挂车应具备人工操作接管功能，应满足下列要求：

a）当拖挂车进行人工操作接管提醒时，至少包含声音和视觉提醒，声音提醒清晰、响亮，视觉提

醒处于驾驶员前方视野范围内，提醒信号装置点亮后足够明亮醒目；

b）人工操纵制动、转向、按钮或开关后，驾驶员获得拖挂车控制权限，智能控制系统不可恢复车

辆控制权限。

5.3.13 拖挂车在岸边集装箱起重机和集装箱门式起重机作业时，拖挂车停车后对位误差不应大于

30mm。

5.4 集装箱牵引车

5.4.1 集装箱牵引车的基本参数、设计和制造应符合 JT/T 880的相关要求。

5.4.2 集装箱牵引车应具有线控底盘。

5.4.3 集装箱牵引车宜设有吊点或叉运位置。

5.4.4 集装箱牵引车的传动系统不应有异常响声，变速器不应有自动脱档、串档和滞后现象，动力换

档平稳，无冲击。

5.4.5 集装箱牵引车的信号和照明装置应符合 GB 4785的相关规定。

5.4.6 所有液压系统应装有能防止系统内压力超过预定值的装置。

5.4.7 集装箱牵引车的外露表面应光洁、美观，油漆应均匀，不应有裂纹、起皮、堆积及起泡等缺陷。

5.4.8 集装箱牵引车的车速信息、四轮轮速信息和横摆角速率信息均均应反馈至智能控制系统，误差

均不应大于 10%。

5.5 集装箱半挂车

5.5.1 一般要求

5.5.1.1 集装箱半挂车的基本参数、设计和制造应符合 GB/T 23336的相关要求。

5.5.1.2 集装箱半挂车的两侧宜设置纵梁和水平斜撑。

5.5.1.3 集装箱半挂车的钢板弹簧应满足拖挂车满载且最高行驶速度的工况要求。

5.5.1.4 在集装箱角配件下表面往下应保留作业人员操作扭锁的空间。

5.5.2 集装箱导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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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1 集装箱半挂车两侧应分别设置不少于 4块导向板。

5.5.2.2 集装箱半挂车前后两端宜设置不小于 2块导向板。

5.5.2.3 导向板有效高度不宜小于 200mm。

5.5.2.4 导向板的支撑结构强度应满足装卸作业集装箱下落撞击要求。

5.6 拖挂车对车队管理系统的要求

5.6.1 车队管理系统应能为拖挂车提供作业任务、导航路径、上下电命令、急停命令等信息。

5.6.2 车队管理系统应能为拖挂车提供微动控制信息和换道触发指令。

5.7 智能控制系统

5.7.1 一般要求

5.7.1.1 智能控制系统应由车载计算平台、环境感知组件、车载定位组件、决策规划组件、车载控制

组件、自主诊断组件、数据交互组件和人机接口组件组成。

5.7.1.2 拖挂车与其他设备或者人员交互作业的定位误差不应大于 30mm，如误差超过允许范围，应

向码头生产作业系统反馈，停止拖挂车自动行驶，由操作人员通过其他方式完成定位。

5.7.1.3 应配备独立的供电电源，并通过单独开关控制。

5.7.1.4 应满足码头操作系统多样化行驶轨迹要求，至少包括但不限于直行、直角转向、U型转向、

变道超车等轨迹，各种轨迹下均应具有相应的安全区域防撞策略。

5.7.1.5 应能将拖挂车出现的任何故障实时反馈至车队管理系统，并根据提前约定的异常处理流程让

拖挂车继续作业或者进入拖挂车交互区域。

5.7.1.6 应具有行车历史数据保存功能，且能通过通信系统上传到指定的数据服务器。

5.7.1.7 应具有拖挂车人工拆装箱锁确认功能。

5.7.1.8 根据码头操作系统的任务信息，智能控制系统应能支持与岸边集装箱起重机、集装箱门式起

重机的交互作业。

5.7.2 车载计算平台

车载计算平台应满足下列要求：

a）除紧急保护功能外，所有的智能算法、逻辑控制、监视和检测均由车载计算平台执行；

b）具有过流、过电压等自保护功能；

c）留有占使用量 10%以上的扩展 I/O接口；

d）支持工业以太网通讯；

e）具有可靠的故障保护，不受其它线路干扰；

f）具有 CMOS RAM断电保护功能。

5.7.3 环境感知组件

5.7.3.1 环境感知组件的性能应满足下列要求：

a）视场角为 360°；

b）感知距离不应小于 150m；

c）水平感知分辨率不应低于 0.1°。

5.7.3.2 重点感知区域应具有两个及以上环境感知设备覆盖，互为冗余备份。

5.7.3.3 应能检测车道线、停止线和吊具。

5.7.3.4 应具有对障碍物的实时三维检测和跟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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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5 应能识别行人、车辆、道路标线、交通标志、围栏、港口设备设施等不同类型目标。

5.7.3.6 应能检测环境感知设备数据异常，上报环境感知设备故障。

5.7.3.7 宜能识别岸边集装箱起重机和集装箱门式起重机上设置的反光柱或其他辅助设施，并获取位

置特征。

5.7.4 车载定位组件

5.7.4.1 在卫星信号接收良好条件下，行驶状态下车载定位误差不应大于 100mm。

5.7.4.2 在单一定位源出现故障时，行驶状态下车载定位误差不应大于 100mm。

5.7.4.3 应能检测定位源故障信息并上报。

5.7.5 决策规划组件

5.7.5.1 应具有障碍物防碰撞功能。

5.7.5.2 应具有停车、跟随行驶、换道超车、紧急制动等功能。

5.7.5.3 应具有生成车道级局部行驶路线功能。

5.7.5.4 拖挂车的行驶规则应符合港口作业区域交通规则。

5.7.5.5 拖挂车的速度应符合港口不同区域限速规定。

5.7.6 车载控制组件

5.7.6.1 应能控制拖挂车的动力系统、转向系统和制动系统。

5.7.6.2 应能控制拖挂车的灯光、照明、喇叭等装置。

5.7.6.3 应具备自动控制和手动控制切换模式。

5.7.6.4 车内、车外和遥控装置上应配备紧急制动按钮。

5.7.7 自主诊断组件

自主诊断组件应满足下列要求：

a）自主诊断环境感知设备的数据和工作状态；

b）自主诊断线控底盘执行控制指令状态；

c）自主诊断智能控制系统的输入输出数据频率及内容状态；

d）自主诊断车队管理系统下发的任务指令异常状态；

e）自主诊断拖挂车与岸边集装箱起重机和集装箱门式起重机间的交互指令异常状态；

f）上传诊断信息到车队管理系统。

5.7.8 数据交互组件

5.7.8.1 应能对接车队管理系统和其他相关作业系统，完成装车、卸车和运输等作业工艺流程。

5.7.8.2 应能上传拖挂车实时作业信息和智能控制系统信息，完成车队管理系统对拖挂车的实时监控。

5.7.9 人机接口组件

5.7.9.1 应能显示拖挂车作业任务、目的地和当前作业状态。

5.7.9.2 应能显示拖挂车当前行驶区域地图、规划行驶路线和周边障碍物。

5.7.9.3 应能显示拖挂车线性底盘控制指令和反馈状态。

5.7.9.4 应能显示拖挂车运行模式、运行时间、里程、蓄电池电量、车辆速度、档位等信息。

5.7.9.5 应支持切换拖挂车运行模式。

5.7.9.6 应支持修改拖挂车的行驶目的地和智能控制系统的配置参数。



T/CIN 009—2023

7

5.8 通信系统

5.8.1 车载有线通信

车载有线通信应满足下列要求：

a）有线通信网络至少具备 CAN总线通信方式；

b）有线通信网络平均延时小于 10ms；
c）车载通信网络的通信带宽满足数据传输业务需求。

5.8.2 拖挂车与车队管理系统间无线通信

5.8.2.1 应具有抗干扰性，通信方式基于 TCP协议，能满足防篡改、防伪造、防冒充的信息安全要

求。

5.8.2.2 拖挂车宜采用基于工业以太网会话业务的无线通信数据流，包含控制指令下发和设备状态感

知上传，无线通信数据流满足下列要求：

a）通信链路通道平均延时不大于 100ms，通信最大延时不大于 200ms，短时的极端通信延时不大

于 5s；
b）无线基站等基础设施建设符合 JTS/T 199的相关要求；

c）数据传输支持加密的数据传输链路；

d）数据传输带宽不低于 512kbps。
5.8.2.3 拖挂车无线组网应满足下列要求：

a）无线设备在遇到异常情况时，支持快速网络切换；

b）无线组网支持故障检测和故障隔离不扩散；

c）故障倒换和恢复不造成业务中断或受损；

d）无线基站侧支持链路多发与主备组网，单条链路延迟或中断不影响其它拖挂车的控制业务；

e）单台无线基站上支持多远端接入，单台基站设备故障不影响其它拖挂车的控制业务。

5.8.2.4 拖挂车无线安全满足下列要求：

a）应满足 GB/T 22239—2019规定的二级或以上要求；

b）应支持工业应用的入网认证和蜂窝通信实体的接入认证；

c）应在网络边界或区域间根据访问控制策略设置访问控制规则，默认情况下除允许通信外，受控

接口拒绝所有通信；

d）宜在拖挂车网络和其他网络间建立边界防护机制，失效时应及时报警；

e）应在关键网络节点处检测、防止和限制从内部/外部发起的网络攻击行为，当检测到攻击行为

时，应记录攻击源 IP、攻击类型、攻击目标和攻击时间，当发生严重入侵事件时应及时报警；

f）应能对所有参与无线通信的终端提供唯一性标识和鉴别，应能对所有参与无线通信的用户（人

员或设备）授权以及限制执行使用。

5.9 电磁兼容性

拖挂车的电磁兼容性应满足下列要求：

a）符合 GB 34660、GB/T 17619和 GB/T 21437.2的相关规定；

b）硬件及线路的设计和安装不被其所处的电磁环境影响；

c）拖挂车的运行与邻近其他车辆或设备互不影响。

5.10 可靠性

5.10.1 拖挂车应能满足不同等级（链路级、系统级）的可靠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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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2 拖挂车应支持链路多发与主备组网。

5.10.3 拖挂车应支持双频双活冗余，支持双站同区域共覆盖，支持业务的双终端分发模式，支持基

站的硬件冗余组网备份。

5.10.4 拖挂车应支持基于传输连通性监控，支持环形组网和双机热备。

5.10.5 拖挂车应支持容灾备份（同城或异地）和双网口组网。

5.10.6 拖挂车应支持异常时的快速网络切换。

5.10.7 拖挂车应支持故障检测和故障隔离不扩散。

5.11 安全装置

5.11.1 在危险发生部位附近或控制区应按 GB/T 15052的相关规定设置醒目的安全警示标志。

5.11.2 高压带电区域应按 GB/T 29481的相关规定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5.11.3 拖挂车应采用双重备份机制的自动驾驶网关，主网关和备份网关同时运行，当主网关出现故

障时，拖挂车应能自动切换到备份网关。

5.11.4 拖挂车应配置遥控装置，有效操控范围不应小于 50m，应具有紧急制动功能。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条件

6.1.1 拖挂车各总成、部件、附件及附属装置应装备齐全。

6.1.2 试验前应按规定加足燃油（或充满电池）、润滑油脂、液压油和冷却液。

6.1.3 试验场地应为平整、清洁并具备良好排水系统的混凝土地面，场地长度不宜小于 210m，宽度

不宜小于 130m，场地应能承受拖挂车满载时车轮对地面压力。

6.1.4 场地四周应配置隔离设施并在各处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防止无关人员和车辆的闯入。

6.2 限速标志识别

试验场地上设置限速标志牌，拖挂车在自动驾驶模式下，在距离限速标志牌100m前达到限速标志

所示速度，匀速沿车道中间驶向限速标志牌，测试拖挂车对限速标志的识别和响应。

6.3 车道线识别

拖挂车在自动驾驶模式下，以35km/h的车速匀速沿车道中间行驶，测试拖挂车对车道线的识别和

响应。

6.4 驶入车辆状态识别

试验场地设置不少于两条车道，中间车道线应为白色虚线，拖挂车在自动驾驶模式下，以35km/h
的速度沿车道中间匀速行驶，配合测试车辆以20km/h的速度沿相邻车道中间匀速同向行驶。当两车时

距不大于1.5s时，配合测试车辆切入拖挂车所在车道，测试拖挂车对配合测试车辆的识别和响应。

6.5 对向车辆借道行驶识别

试验场地设置不少于双向两条车道，中间车道线应为黄色虚线。拖挂车在自动驾驶模式下，以

35km/h的速度沿车道中间匀速行驶，对向配合测试车辆压黄色虚线以相同速度接近拖挂车，两车稳定

行驶后的初始纵向距离不应小于100m，横向重叠率不应小于10%，测试拖挂车对配合测试车辆借道行

驶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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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障碍物识别及避让

试验场地设置一条车道，在车道中间放置障碍物，障碍物为车道内垂直于车道方向并排分开放置

的3个锥形交通路标或1个隔离栏。拖挂车在自动驾驶模式下，在距离前方障碍物100m前达到35km/h的
车速，并匀速沿车道中间驶向障碍物，测试拖挂车对障碍物的识别及避让。

6.7 行人识别及避让

6.7.1 行人横穿车道

试验场地设置不少于两条车道，在车道内设置人行横道线。拖挂车在自动驾驶模式下，以35km/h
的速度沿车道中间匀速行驶，当拖挂车到达人行横道线所需时间为不大于3.5s时，模拟行人自拖挂车

左侧路侧开始起步，横穿车道，测试拖挂车对模拟行人的识别和自动停车，测试拖挂车停车后的重启

时间。

6.7.2 行人沿车道行走

试验场地设置不少于两条车道的长直道，中间车道线为白色虚线。拖挂车在自动驾驶模式下，在

距离模拟行人100m前达到35km/h的车速，并匀速沿车道中间驶向模拟行人，模拟行人速度为5km/h，
测试拖挂车对行人的识别及避让。

6.8 路边停车

试验场地设置不少于两条车道，中间车道线为白色虚线。拖挂车在自动驾驶模式下，以35km/h的
速度沿车道中间匀速行驶，向拖挂车发出路边停车指令，测试拖挂车路边停车功能。

6.9 超车行驶

试验场地设置不少于两条车道，中间车道线为白色虚线。拖挂车在自动驾驶模式下，以35km/h的
速度接近配合测试车辆，同一车道的配合测试车辆以20km/h的速度在拖挂车前方匀速行驶，向拖挂车

发出超车指令，测试拖挂车超车功能。

6.10 换道行驶

试验场地设置不少于两条车道，邻近车道无车辆或障碍物。拖挂车在自动驾驶模式下，以35km/h
的速度沿车道中间匀速行驶，向拖挂车发出换道指令，测试拖挂车换道功能和换道时间。

6.11 交叉路口通行

6.11.1 直行通行

试验场地设置双向两车道的十字交叉路口。拖挂车在自动驾驶模式下，以35km/h的速度驶入交叉

路口，配合测试车辆以20km/h的速度同向驶入交叉路口，测试拖挂车直行通行功能。

6.11.2 右转通行

试验场地设置双向两车道的十字交叉路口。拖挂车在自动驾驶模式下，以35km/h的速度驶入交叉

路口右转，配合测试车辆以20km/h速度，垂直于拖挂车行驶方向，由拖挂车左前方向右前方方向驶入

交叉路口，测试拖挂车右转通行功能。

6.11.3 左转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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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场地设置双向两车道的十字交叉路口。拖挂车在自动驾驶模式下，以35km/h的速度匀速驶向

交叉路口左转，配合测试车辆以20km/h的速度，从对向车道，与拖挂车相向直行驶入交叉路口，测试

拖挂车左转通行功能。

6.12 自动紧急制动

6.12.1 前车静止

试验场地设置一条车道。拖挂车在自动驾驶失效模式下，以35km/h的速度沿车道中间匀速接近前

方静止的配合测试车辆，拖挂车和配合测试车辆中心线横向距离偏差不超过0.5m。制动过程中，方向

盘和制动踏板不工作，连续三次测试拖挂车自动紧急制动能力。

6.12.2 前车制动

试验场地设置一条车道。拖挂车在自动驾驶失效模式下，与前方配合测试车辆均以35km/h的速度

沿车道中间匀速行驶，两车纵向间距保持在40m±5m范围内，横向距离偏差不超过0.5m，该状态维持

至少3s后，前方车辆以2m/s2的减速度刹停。制动过程中，方向盘和制动踏板不工作，连续三次测试拖

挂车自动紧急制动能力。

6.12.3 行人横穿车道

试验场地设置一条车道。拖挂车在自动驾驶失效模式下，以35km/h的速度沿车道中间匀速行驶，

前方模拟行人在设定时刻以5km/h的速度横穿车道。制动过程中，方向盘和制动踏板不工作，连续三

次测试拖挂车自动紧急制动能力。

6.13 人工操作接管

6.13.1 接管请求提醒

试验场地设置一条车道。拖挂车在自动驾驶模式下，以恒定车速（推荐车速区间为20km/h～
35km/h）沿车道中间直线行驶。稳定行驶后，向拖挂车发出人工操作接管指令，记录拖挂车的人工操

作接管请求的提醒方式，测试拖挂车人工操作接管请求提醒功能。

6.13.2 接管功能

人工操作接管功能试验包含以下三项试验：

a）操纵制动踏板接管。在自动驾驶模式下，拖挂车以恒定车速（推荐车速区间为 20km/h～
35km/h）直线行驶，稳定行驶后，驾驶员操纵制动踏板，测试操纵制动踏板接管功能；

b）操纵方向盘接管。在自动驾驶模式下，拖挂车以恒定车速（推荐车速区间为 20km/h～35km/h）
直线行驶，稳定行驶后，驾驶员转动方向盘，测试操纵方向盘接管功能；

c）操纵按钮或开关接管。在自动驾驶模式下，拖挂车以恒定车速（推荐车速区间为 20km/h～
35km/h）直线行驶，稳定行驶后，驾驶员操纵按钮或开关，测试操纵按钮或开关接管功能。

6.14 精准对位

试验场地设置一条车道。拖挂车在自动驾驶模式下，以35km/h的速度沿车道中间匀速行驶，向拖

挂车发出到达岸边集装箱起重机和集装箱门式起重机设定位置的指令，测量拖挂车停车位置与起重机

吊具装卸集装箱位置间的对位误差。

6.15 集装箱牵引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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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牵引车的技术性能试验应按照JT/T 880的相关规定进行。

6.16 集装箱半挂车性能

6.16.1 集装箱半挂车的外廓尺寸检查应按照 GB 1589的规定进行。

6.16.2 集装箱半挂车的通用性能试验应按照 GB/T 23336的相关规定进行。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7.1.1 检验分为型式检验、出厂试验和现场试验。

7.1.2 型式检验

7.1.2.1 有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试验：

a）新产品定型或老产品转厂生产；

b）正式生产后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

c）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根据法规要求提出进行型式试验；

d）用户合同要求。

7.1.2.2 型式检验的内容应符合表 1的规定。

7.1.2.3 检验时任意抽取一台拖挂车进行。

7.1.3 出厂试验

出厂试验的内容应符合表1的规定。

7.1.4 现场试验

现场试验的内容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检验项目

序号 试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型式检验 出厂试验 现场试验

1 限速标志识别 5.3.1 6.2 ＋ ＋ ＋

2 车道线识别 5.3.2 6.3 ＋ ＋ ＋

3 驶入车辆状态识别 5.3.3 6.4 ＋ ＋ －

4 对向车辆借道行驶识别 5.3.4 6.5 ＋ ＋ －

5 障碍物识别及避让 5.3.5 6.6 ＋ ＋ －

6 行人识别及避让 5.3.6 6.7 ＋ ＋ －

7 路边停车 5.3.7 6.8 ＋ ＋ －

8 超车行驶 5.3.8 6.9 ＋ ＋ －

9 换道行驶 5.3.9 6.10 ＋ ＋ ＋

10 交叉路口通行 5.3.10 6.11 ＋ ＋ ＋

11 自动紧急制动 5.3.11 6.12 ＋ ＋ ＋

12 人工操作接管 5.3.12 6.13 ＋ ＋ ＋

13 精准对位 5.3.13 6.14 ＋ ＋ ＋

14 集装箱牵引车性能 5.4.1 6.15 ＋ － －

15 集装箱半挂车性能 5.5.1.1 6.16 ＋ － －

注：“＋”为必检项目；“－”为不检验项目。

7.2 判断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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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则产品判断为合格。

7.2.2 若检验项目中有一项不合格，可进行连续三次检验，若仍出现不合格，则判定为不合格品。

7.2.3 若有两项或以上不合格，则判断为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8.1 标志

8.1.1 在拖挂车的危险部位应设有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符号，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符号应符合 GB/T
15052的规定。

8.1.2 铭牌应设置在醒目且不易磨损处，铭牌的尺寸及技术要求应符合 GB/T 13306的规定。产品铭

牌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a）制造厂商名称；

b）产品型号；

c）额定载重量；

d）整机自重；

e）出厂编号和生产日期。

8.1.3 采用内燃机动力的拖挂车铭牌应标明内燃机功率和转速，采用蓄电池动力的拖挂车应标明电池

额定电压和容量，采用氢燃料电池动力的拖挂车应标明氢燃料电池功率。

8.2 包装

8.2.1 拖挂车运输尤其是采用海运运输前应恰当包装并符合下列要求：

a）采用防水材料覆盖等方式防范运输途中环境对车辆的破坏和侵蚀；

b）采取适当措施保护运输途中易受到损害的器件，必要时卸下后单独装箱发运；

c）电气设备采取防水、防盐雾保护；

d）对表面未作处理的易锈件漏露部位采取涂润滑脂等保护；

e）随机附件、工具妥善放置；

f）包装考虑拆卸方便。

8.2.2 拖挂车交付使用单位时，应提供相应产品的随机文件，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a）产品合格证书；

b）产品操作、保养手册；

c）易损件目录；

d）电气接线图；

e）随车工具清单。

8.3 运输

拖挂车运输应符合下列要求：

a）考虑运输过程中的装卸，在适当位置设置吊耳或转销孔；

b）在运输过程中若需拖挂车自行行驶若干距离，注意地面平整情况和交通安全防护；

c）运输途中确保拖挂车各个方向的可靠固定；

d）运输时切断能源供应和所有电源；

e）海运途中避免海水冲刷或淹及拖挂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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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贮存

8.4.1 长期存放时的要求和处理应符合各总成、零部件的维护手册。

8.4.2 采用蓄电池动力的拖挂车如果半年不用，宜每月充放电一次。

8.4.3 采用氢燃料电池动力的拖挂车长时间贮存时，应在入冬前关机吹扫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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